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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2012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予以披

露。披露完成后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年报中有部分内容存在错误。为了更准确和更完整的向广大投

资者传递公司的信息，现更正披露如下：

１．

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１

概述

原为：

现更正为：

２．

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２

收入

原为：

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

）

手表的销售

销售量

９３１

，

５８８ ７７９

，

０１０ １９．５９％

生产量

７５７

，

５３７ ６９６

，

９８１ ８．６９％

库存量

５０７

，

６１１ ３７０

，

２９５ ３７．０８％

现更正为：

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

）

飞亚达手表的销售

销售量

６２０

，

２２１ ５０３

，

７５７ ２３．１２％

生产量

７５７

，

５３７ ６９６

，

９８１ ８．６９％

库存量

５０７

，

６１１ ３７０

，

２９５ ３７．０８％

３．

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６

现金流

原为：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

３０％

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去年同比下降

６２．９９％

，主要由亨吉利新开店铺较去年放缓，相关成本减

少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比增加

７６．６５％

，主要由银行借款增加所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

去年同比增加

１２１．２５％

，主要由偿还银行借款及支付借款利息所致。

现更正为：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

３０％

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去年同比下降

６７．８７％

，主要由亨吉利新开店铺较去年放缓，相关成本减

少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比增加

７６．６５％

，主要由银行借款增加所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

去年同比增加

１１８．２８％

，主要由偿还银行借款及支付借款利息所致。

４．

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原为：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分行业

表类

２

，

９１７

，

３８９

，

０１３．８７ １

，

９４７

，

８９８

，

４６０．６１ ３３．２３％ ２６．１７％ ３３．２５％ －１．８８％

租赁

７４

，

４７５

，

７４３．９２ ２０

，

９９５

，

１２７．４５ ７１．８１％ １６．４％ １８．０２％ －１．０２％

分产品

品牌名表

２

，

３２２

，

２８２

，

１５２．０５ １

，

７３５

，

８４４

，

８２５．０６ ２５．２５％ ２７．３９％ ３７．９１％ －２．６３％

自产飞亚达

表销售

５６１

，

０７８

，

３８６．８２ １９２

，

８４０

，

８０８．０９ ６５．６３％ １６．４％ １８．０２％ －１．０２％

材料

１９

，

６１３

，

２７７．７８ １１

，

８４６

，

３１５．１０ ３９．６％ １．９％ －１１．３５％ ９．０３％

物业租赁

７４

，

４７５

，

７４３．９２ ２０

，

９９５

，

１２７．４５ ７１．８１％ ２．８２％ －３．７６％ １．９３％

时尚品牌表

１４

，

４１５

，

１９７．２２ ７

，

３６６

，

５１２．３６ ４８．９％ －６．８％ －２７．２８％ １４．３８％

分地区

华南地区

８９５

，

６４８

，

８０１．４６ ５７１

，

１４８

，

２３１．５８ ３６．２３％ ２２．４４％ ２４．１８％ －０．９４％

西北地区

６５９

，

３３０

，

６２３．０７ ４３８

，

２６０

，

１８６．５０ ３３．５３％ ２６．８９％ ２８．７６％ －０．９７％

华北地区

４７９

，

２４８

，

８０２．８３ ３２０

，

３３６

，

８６１．２７ ３３．１６％ －０．４４％ ０．７％ －０．７６％

华东地区

４０４

，

１７５

，

７９３．３５ ２６７

，

５５９

，

９１９．５８ ３３．８％ １２．２％ １３．７４％ －０．９１％

东北地区

２８４

，

３１８

，

４０７．８１ １９０

，

０７０

，

７４５．９７ ３３．１５％ ３６．１７％ ３７．８５％ －０．８１％

西南地区

２６９

，

１４２

，

３２９．２７ １８１

，

５１７

，

６４３．１６ ３２．５６％ ２２．４１％ ２３．７２％ －０．６８％

现更正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分行业

表类

２

，

９１７

，

３８９

，

０１３．８７ １

，

９４７

，

８９８

，

４６０．６１ ３３．２３％ １８．２０％ １９．４６％ －０．７０％

租赁

７４

，

４７５

，

７４３．９２ ２０

，

９９５

，

１２７．４５ ７１．８１％ ２．８２％ －３．７６％ １．９３％

分产品

品牌名表

２

，

３２２

，

２８２

，

１５２．０５ １

，

７３５

，

８４４

，

８２５．０６ ２５．２５％ １６．５３％ １８．２８％ －１．１１％

自产飞亚达

表销售

５６１

，

０７８

，

３８６．８２ １９２

，

８４０

，

８０８．０９ ６５．６３％ ２７．３６％ ３８．２２％ －２．７０％

材料

１９

，

６１３

，

２７７．７８ １１

，

８４６

，

３１５．１０ ３９．６０％ １．９０％ －１１．３５％ ９．０３％

物业租赁

７４

，

４７５

，

７４３．９２ ２０

，

９９５

，

１２７．４５ ７１．８１％ ２．８２％ －３．７６％ １．９３％

时尚品牌表

１４

，

４１５

，

１９７．２２ ７

，

３６６

，

５１２．３６ ４８．９％ －６．８％ －２７．２８％ １４．３８％

分地区

华南地区

８９５

，

６４８

，

８０１．４６ ５７１

，

１４８

，

２３１．５８ ３６．２３％ ２２．４１％ ２３．７２％ －０．６８％

西北地区

６５９

，

３３０

，

６２３．０７ ４３８

，

２６０

，

１８６．５０ ３３．５３％ －０．４４％ ０．７０％ －０．７６％

华北地区

４７９

，

２４８

，

８０２．８３ ３２０

，

３３６

，

８６１．２７ ３３．１６％ ２６．８９％ ２８．７６％ －０．９７％

华东地区

４０４

，

１７５

，

７９３．３５ ２６７

，

５５９

，

９１９．５８ ３３．８０％ ３６．１７％ ３７．８５％ －０．８１％

东北地区

２８４

，

３１８

，

４０７．８１ １９０

，

０７０

，

７４５．９７ ３３．１５％ ２２．４４％ ２４．１８％ －０．９４％

西南地区

２６９

，

１４２

，

３２９．２７ １８１

，

５１７

，

６４３．１６ ３２．５６％ １２．２０％ １３．７４％ －０．９１％

本次更正不会影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不涉及公司审计报告的变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中英文）同时予以更新。因本次变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

不变，公司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年报编制完成后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816� � �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2013-004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采矿权延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已办理两个采矿权的延续手续

,

并于

近日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和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 新取得的两

个采矿许可证基本内容如下

:

矿山名称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二号立井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斜井

证 号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８１１４０１１９８１０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０６２９７

采矿权人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新疆巴里坤县博尔羌吉镇 新疆巴里坤县博尔羌吉镇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 煤 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６０．００

万吨

／

年

６０．００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２．２６３３

平方公里

２．３７１６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叁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叁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816� � �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2013-005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名称和经营

范围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通知

,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

司变更了名称和经营范围

,

并已办理完毕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后

,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工商变更具体内容

1

、公司名称由“重庆东银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变更为“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2

、经营范围由“从事建筑相关业务

(

凭资质证书执业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销售摩托车配件、汽车配件、

机电产品、建筑装饰材料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钢材、家用电器、日用百货”变更为“从事投资业务

(

不含金融及

财政信用业务

),

从事建筑相关业务

(

凭资质证书执业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销售摩托车配件、汽车配件、机电

产品、建筑装饰材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钢材、家用电器、日用百货”。

二、本次工商变更前后控制关系图

本次工商变更前

:

本次工商变更后

: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71� � �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0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次利润分配的实施距离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４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７

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９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

元；持股超过

１

年 的，不需补缴税

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４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３２

施卫东

２ ０８＊＊＊＊＊４５１

安徽省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５５

凤阳县兴旺矿业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２１２

盛江

５ ０１＊＊＊＊＊９３７

熊金峰

６ ０１＊＊＊＊＊０２４

黄平

７ ０１＊＊＊＊＊９０９

黄晓祖

８ ０１＊＊＊＊＊２４５

张伯平

９ ００＊＊＊＊＊９１７

虞志春

１０ ０１＊＊＊＊＊４３６

俞乐

１１ ０１＊＊＊＊＊５９６

黄小峰

１２ ０１＊＊＊＊＊８３４

施水和

１３ ０１＊＊＊＊＊１８８

彭仪

１４ ０１＊＊＊＊＊９２９

张达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

）减（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５８％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５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６３％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６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５％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５％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４２％ ７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４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４２％ ７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４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７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４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最新股本

３４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 俞乐、童海燕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０－６６７８８０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０－６６７８８６８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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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４．７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７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３２

张绍日

２ ０１＊＊＊＊＊６３６

叶惠棠

３ ０１＊＊＊＊＊６５８

陈永红

４ ０１＊＊＊＊＊６２９

龙超峰

５ ０１＊＊＊＊＊９４９

李煜坚

６ ００＊＊＊＊＊５０５

黄仕斌

７ ０１＊＊＊＊＊６４２

肖艳

８ ００＊＊＊＊＊３７６

曹家跃

９ ００＊＊＊＊＊１９５

赵希平

１０ ００＊＊＊＊＊９１１

龙春华

１１ ００＊＊＊＊＊１９７

李惠华

１２ ００＊＊＊＊＊７９０

袁维键

１３ ００＊＊＊＊＊５４７

丁崇威

１４ ０１＊＊＊＊＊６４２

张胜华

１５ ００＊＊＊＊＊２３４

张俊

１６ ００＊＊＊＊＊２８２

陈木洲

１７ ０１＊＊＊＊＊９１３

李志波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６９

，

９４１

，

７４６ ３８．８６％ ０ ０ ６９

，

９４１

，

７４６ ０ ６９

，

９４１

，

７４６ １３９

，

８８３

，

４９２ ３８．８６％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境内法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６９

，

９４１

，

７４６ ３８．８６％ ０ ０ ６９

，

９４１

，

７４６ ０ ６９

，

９４１

，

７４６ １３９

，

８８３

，

４９２ ３８．８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１０

，

０５８

，

２５４ ６１．１４％ ０ ０ １１０

，

０５８

，

２５４ ０ １１０

，

０５８

，

２５４ ２２０

，

１１６

，

５０８ ６１．１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０

，

０５８

，

２５４ ６１．１４％ ０ ０ １１０

，

０５８

，

２５４ ０ １１０

，

０５８

，

２５４ ２２０

，

１１６

，

５０８ ６１．１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０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工业区信息产业园

咨询联系人：周雪莉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９－８６１８８１３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９－８６１８８０８２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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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因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ST

）。

2013

年

2

月，公司按照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所制订的具体措施，积极采取行

动，力争尽快消除退市风险，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1

、继续保持泛酸系列产品的稳定发展，确保公司在泛酸行业的市场地位。

公司持续加强生产、质量、销售、安全、环保等管理，泛酸系列产品生产、经营继续保持稳定。在加强各

项管理的同时，公司不断巩固客户关系和销售渠道，积极调研市场最新动向，并开拓有潜力的市场，使销售

稳中求增。

2

、积极培育

PBS/PVB/EVA

三个节能环保新材料产品，在技术、质量、成本、生产稳定、销售等方面下功

夫，力争早日产生效益。

（

1

）

PBS

项目：

2

月份，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和春节放假等原因，

PBS

项目未安排生产，停产期间对设备进

行了维护；同时持续开展技术研究，积极探索工艺改进和优化；积极开发新区域的市场，以降低综合销售风

险。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对公司

PBS

系列产品市场销售影响较大，预计短期内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

2

）

PVB

项目：积极抓好内部各项降本增效工作，努力提高生产收率，不断优化工艺；

2

月份树脂收率有

所提高，使成本有所下降。已落实完成各职能部门的成本控制和节能降耗措施内容计划，下一步将全面深

入推进此项工作。深化与巩固建筑级别销售，逐步扩大光伏级别销售，积极发展汽车玻璃级别市场客户。

（

3

）

EVA

胶片项目：全面分析总结了

2012

年工作和国内外整体形势，对

2013

年整体工作进行部署，起到

了

"

量化目标、统一思想、明确要求

"

的作用；全面梳理各管理环节，力求从生产管理、工艺技术等细节着手，

进一步降低成本；立足市场、关注客户需求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性能改进和新产品研发工作；修订和完

善销售考核管理办法， 推进销售管理工作； 对现有客户的应收款情况及待开发客户资信情况进行全面梳

理，深入进行应收款风险评估，明确重点和任务，持续加大应收账款的催缴力度。

3

、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产品结构调整。

公司按照董事会批准的恢复《年产

150

吨三氯蔗糖项目》要求，积极督促安庆子公司抓紧该项目的改造

恢复工作。该项目原计划

2012

年

8

月份开始实施，

2013

年

2

月份完成改造。由于安全、环保等相关审批手续时

间比预计推迟，及

2

月份春节放假等原因，整个设备安装工期延后，预计在

4

月份进行生产线的调试工作。同

时，

2

月份开展了

2013

年全面预算编制工作，加强财务计划管理；人员招聘及中层以上人员培训按计划进行

中。

4

、合理管控资金，加强应收款催收。

积极推行和落实全面预算，加强费用支出的控制，有效降低公司的营运成本，开源节流，实现企业的经

营目标。修改、增加各项财务制度，规范核算，更好地完成财务核算工作；加强营运资金管理，提升资金运行

效率；加强应收款催收管理，保持资产的流动性；继续加强内部资本结构的控制，做好货币资金、存货、固定

资产等管理工作；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素质，进行多元化、全方位的财务培训，增强财务管理人员风险防范意

识，对财务风险进行有效识别。

5

、持续强化原材料采购管理，根据

2

月份市场原材料价格较稳定的情况，主要采购目前以按需采购为

主；对重大原材料做到货比三家，尽量减少流通环节的费用；继续强化采购内部管理工作，提高管理质量，

充分调动采购人员工作积极性；加强对子公司的采购管理，进一步优化子公司采购审批流程；积极了解市

场最新动态。

6

、公司在

2013

年

1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

2012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中，预计公司

2012

年

1－12

月份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0

万元

～2,000

万元；在

2

月

22

日发布的《

2012

年度业绩快报》中，预计公司

2012

年

1－12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53,336.82

元。

二、风险提示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修订）》的相关规定，若公司

2012

年度继续亏损，公司股

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如果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公司在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可以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即申请摘掉

"*ST"

。 公司预计在

2013

年

4

月

23

日披露

2012

年年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5日

股票代码：600383�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3-006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公司债券2013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08

年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支付

2012

年

3

月

10

日至

2013

年

3

月

9

日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根据《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08

年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08

金地债

3

、债券代码：

122006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12

亿元

5

、债券期限：

8

年

6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5.50%

，在本期债券期限内固定不变

7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

8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3

月

10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9

、付息日：每年的

3

月

10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10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8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8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

"08

金地债

"

的票面利率为

5.50%

。每手

"08

金地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5.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

息为

44.00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3

月

8

日；

2

、兑息日为

2013

年

3

月

11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3

月

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08

金

地债

"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将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

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

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

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克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

联系人：张晓瑜、唐燕

电话：

0755－82039803

传真：

0755－82039900

邮政编码：

518048

2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黄捷宁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邮政编码：

100004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4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02

月

27

日以书面

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3

年

03

月

04

日（星期一）在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132

号公司三楼会

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全波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有足够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资金，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1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2

、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3

、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公司向上述三家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 （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

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

何全波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

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5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3

月

4

日发布了《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4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对上述公告予以补充，公司

2013

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其授信期限为一年。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644� � �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13-007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相关主管部门

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资格有效期三年。

2012

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获通过。

近日，公司收到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国家税务局、甘肃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262000033

，有效期：三年，发证时间：

2012

年

10

月

9

日。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在

2012

年至

2014

年继

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

2012

年度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对公司

2012

年度经营业绩

的预计。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601800�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13-012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以首次公开发行同时换股吸收合并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路

桥建设）的方式实现

A

股上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实施进展

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资产交割

目前路桥建设的全部业务、人员、资质及部分资产等已移交或变更予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剩余资产

的移交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关于路桥建设注销

路桥建设已于

2012

年

3

月

1

日起终止上市。路桥建设已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就注销事宜进行了沟通，

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本公司将加紧实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按照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复履行相关程序并及时

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5日


